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3-012号 

重要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收到

股东广东弘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弘敏”）通知，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480,581,582 股将被执行司法拍卖，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

为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0001%。 

2、若本次司法拍卖完成，广东弘敏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则公司控股股东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黄红云及

一致行动人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家具集团”）、广东弘敏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将由 1,196,799,254 股变更为 716,217,67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3.4130%。 

3、若本次司法拍卖完成，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上述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公司股东正在与债权人进行积极沟通，希

望妥善解决债务纠纷。本次拍卖后续还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

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是否能够实施完毕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本次公司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情况说明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广东弘敏出具的《告知函》，知悉上海金融法院就关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请执行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与被执行人广东弘

敏等执行案件，将对被执行人广东弘敏所持有的金科股份 480,581,582 股股票进

行处置，并拟定于 2023 年 3月 8日 10时至 2023年 3月 9日 10时止（延时除外）

分三笔 159,094,477 股、162,392,627 股及 159,094,478 股在“京东网”

（www.jd.com）上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

名称 

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拍卖涉及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拍卖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拍卖日期 
拍卖

人 

拍卖

平台 

拍卖 

申请

人 

拍卖 

原因 

广东

弘敏 
480,581,582 9.0001% 

159,094,477 33.1046% 2.9795% 

否 

2023 年 3

月 8 日 10

时至 2023

年 3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

外） 

上海

金融

法院 

京东

网 

五矿

信托 

股票

质押

违约

处置 

162,392,627 33.7909% 3.0412% 

159,094,478 33.1046% 2.9795% 

二、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黄红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

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黄红云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42,860,865 4.5482% 242,860,865 4.5482% 

金科控股  468,779,979 8.7791%  468,779,979 8.7791% 

红星家具集团  4,576,828 0.0857%  4,576,828 0.0857% 

广东弘敏  480,581,582 9.0001% - - 

合  计 1,196,799,254 22.4132% 716,217,672 13.4130% 

本次权益变动后，黄红云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三、后续安排及相关说明 

1、上述股票的处置暂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

响。 

2、鉴于涉及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数将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9.0001%，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涉及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相关股东后续

将披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公司股东正在与债权

人进行积极沟通，希望妥善解决债务纠纷。本次拍卖后续还可能涉及竞拍、缴款、

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是否能够实施完毕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4、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广东弘敏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三日 


